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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淮南片地区中低产田面积 6000 万亩以上，也是我国小麦和大豆（棉花）的主产区。随着在淮北地区
进一步加强小麦—玉米（水稻）吨粮田建设，黄淮南片粮仓的作用日益突显。我们认为，本着从易到难，投
资少、见效快，效益持久的战略发展思路，加快黄淮南片粮仓建设应该是豫、皖、苏、鲁四省的当务之急，是
这四个省份现代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建设的重中之重。

气候正义有着自己的特点和原则，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价值观对气候正义的认识亦有所不同。气候正义最基本的价值追
求就是要保障气候安全，它可以通过分配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具体形式来实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贯彻气候正义，应考
虑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建立合理公正的管理制度。

气候正义，也可以称为气候变化正义，是指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整个过程和所有方面，公平地
对待所有实体和个人的价值体系。它包含了三个
重要层面的意义———在价值论意义上，气候正义
是一个价值综合体。正义虽然是社会制度的首要
价值，但不能把正义局限于价值本身，它是一个
更综合的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体系。在方法论意
义上，气候正义是一个价值序列。正义的诸价值
具有先后的序列性，气候变化正义所要求的价值
序列首先是安全价值，而自由、平等、效率、秩序
等退居次位。在实践论意义上，气候正义是一种
价值实践。气候正义不仅要求的是理论上的共
识，而更重要的是行动的正义。

气候正义的特征与原则

气候正义具有如下特征：历史性，即应对气
候变化不仅要关注当今温室气体的排放和责任
分配，而且还要关注历史的和未来的温室气体排
放和责任分配。

全球性，即应对气候变化是整个地球村的责
任，不分国家大小和地理位置。

普遍性，即任何实体和个人都同样地会遭受
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且具有公平地应对气候变化
的义务和责任。

一致性，即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承担应当根
据各国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实际影响决定，而不应
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拥有的财政、技术等资源
和能力来决定。

综合性，即气候正义在内容上综合了安全、
自由、平等、效率和秩序等诸多价值，也涉及到了
环境、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诸多学科领域。

超越性，即应对气候变化所追求的目标超越
了国家、种族、代际和种际，是最广泛的正义。

正是这些特征的存在，使其表现出了与其他
相关领域的正义包括环境正义的不同之处。这种
不同包括空间尺度上的差异、时间尺度上的差异
和手段效果的不同。

气候正义需要遵守若干原则：（1）最脆弱者
优先原则，即在气候变化的分配正义中，应当优
先考虑气候变化中最脆弱者的需要。

（2）原因者负担原则，即在应对气候变化的
过程中，应当实行谁的行为导致了或者正在和将
要导致气候变暖，谁就应当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
责任，并付出相当的代价。

（3）排放权平等原则，即通过预先确立一个
合理的全球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在考虑了历
史排放量、现实排放量、人均排放量、生存必要排
放量、地理和气候条件、能源和资源禀赋、国际分
工和贸易以及负担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各个
国家或者地区的排放权进行平等分配，从而使全
球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与气候公约稳定温室气体
浓度的最终目标相一致。

（4）传统使用维持原则，即各个主体在发展
进程中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状况和技术
水平等客观约束要素而形成的气候容量资源的
使用份额应当大体维持。

实体气候正义和程序气候正义是气候正义
的两大基本类型，也是气候正义得以实现的两大
基本途径。实体气候正义主要关注的是气候变化
领域的利益和负担是如何分配和调整的，它强调
的是直接对主体权利、义务的质（种类以及归属，
如是否承担减排义务）和量进行调整（如承担多
少份额的减排义务），具体涉及到分配、交换、矫
正三个环节。程序气候正义关注的主要是国际气
候谈判的机制、轨道以及国际气候法律制度的实
施和遵守等宏观层面的程序问题。

实体气候正义可以通过三个路径来实现。在
分配正义环节应解决的问题是突破人均历史累
积排放量的单一指标，结合人类发展指数等其他
指标，对人均历史累积指标进行修正，以保证各
个主体均等的发展机会为目的。交换正义环节应
解决的问题是需要构建完善的交易市场体系、交
易指标分配、交易核证等制度，明确交易主体和
交易客体。矫正正义环节应解决的问题是考虑在
原有遵约措施基础上增加一些中等强度的责任
形式，包括保证不再犯、限期治理或代为履行制
度、履约基金制度等。

气候变化中的程序正义包括主体确认、权力
分配、参与等诸多环节，其目的是使各国不分大
小、强弱都可以参与到国际气候变化问题解决过
程中，在国际气候法律文件的谈判和制定中享有

平等的参与权、信息知情权、决策权以及程序救
济权、保证利益和负担在各国之间公正、平等地
分享和承担。

中国气候变化立法应坚持的正义理念

中国气候变化立法应坚持如下正义理念：
第一，坚持气候正义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具有
一致性。在国际层面，各国均应按照一致性的客
观标准承担量化强制减排义务，如果中国符合此
标准，则不应逃避须承担的义务，如果不符合此
标准，中国亦不应承担不适当的义务。在国内层
面，如果立法采取强制减排模式，并不意味着国

际气候正义与国内气候正义的冲突，而是中国自
主性和前瞻性的体现。

第二，坚持气候正义在国内适用中的一致
性。气候正义在国内法上的实现主要是通过设置
一致性标准以分解国内法或国内政策上自定的
目标。

第三，坚持气候变化法与“无悔政策”的结
合。“无悔政策”是指只要不会影响近期和远期经
济发展的任何减排措施，就是“无悔”的减排。无
悔减排政策的优势在于，不仅能够起到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作用，而且能够培植新的经济增长
点。中国具有坚持无悔政策的基础条件。

当前中国正在起草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

在起草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
题包括：中国应否承担量化强制减排义务；中国
的气候变化立法是否应明确量化的强制减排义
务；如何在法律规范中体现气候正义；应有怎样
的立法目的；应坚持哪些基本原则等等。如果从
纯粹的实践来讲，可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
理。但如果用气候正义的这把尺子，也就是从理
论层面去探讨，就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气候正义的一致性要求根据各国对气候变
化造成的实际影响决定，而不是由各国的经济发
展水平和拥有的财政、技术等资源和能力决定，
财政、技术等资源和能力只有作为造成气候变化
影响的因素时才成为利益和负担分配的考虑因
素。不能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身份或者人均国
民收入低作为不承担强制减排的理由。中国在未
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应根据国际立法确定
的一致性客观标准承担量化的强制减排义务，除
非是中国尚未达到“人均历史累积排放”和“人类
发展指数”等综合指标的标准。

根据现有国际法规定，中国不承担强制减排
义务。但国际上不要求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做。
国内立法要求有关排放者强制减排，是主权体
现，也是正义要求。强制减排可以促进经济转型，
可以提前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气候正义的
一致性要求。

气候正义有着自己的特点和原则，不同的
利益集团和价值观的不同对气候正义的认识
亦有所不同。气候正义的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就
是要保障气候安全，它可以通过分配正义和程
序正义的具体形式来实现。中国的应对气候变
化立法贯彻气候正义，应考虑不同区域、不同
行业、不同人群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建立合理
公正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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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安全任重道远

2013 年我国粮食实现“十连增”,粮食产量
首次突破 6 亿吨, 但是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
主粮净进口量近 6 年持续增加。根据农业部资
料,我国谷物进口量 2010 年为 570.8 万吨,2011
年为 544.7 万 吨,2012 年 为 1398.3 万 吨 ,2013
年 1 至 11 月为 1286.0 万吨。近两年粮食进口
量是前两年的两倍。

2012 年粮食供给超过 6.7 亿吨,2013 年粮
食供给超过 7.3 亿吨。到 2015 年我国粮食供给
量可能达到 8 亿吨,到 2020 年粮食供给量可能
达到 10 亿吨。未来 5 到 10 年我国粮食总产和
粮食供给量大概有 1 亿～2 亿吨左右的缺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2 年出席省部级领
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指出：“推进城镇化，要始终绷紧粮食
安全这根弦。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
都要立足国内解决吃饭问题，这是治国安邦的头
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也进一步强调：
“保障粮食安全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永恒的课
题。”

粮食安全已上升为国家战略。2014 年中央
一号文件第一大主题就是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
障体系，主要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
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中低产田改造
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

如何挖掘我国粮食生产潜力？据农业部门
测算，目前我国 12 亿亩粮田中，中低产田面积占
2/3,中低产田改造后，亩产可以提高 20%。科技
部副部长张来武于 2014 年 2 月 13 日表示，中国
仅仅走高产之路，带来不少问题，也不能彻底解
决粮食巨大的需求。中低产田怎么办，特别是盐
碱地怎么办、旱地怎么办，因此，需要对盐碱地进
行科技改造以及对旱作农业、节水农业的突破，

以彻底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黄淮南片粮食生产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我们通过在安徽淮北调研，2013 年 6 月 10
日在《中国科学报》发文《加快淮北粮仓建设》，
现进一步建议国家加快黄淮南片中低产田改
造，建设黄淮南片新粮仓，以期为保障我国粮
食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

黄淮地区在我国粮食安全中占有第二大
地位。我国商品粮基地主要集中在东北和黄淮
海两大地区。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江西

和安徽是 6 个粮食调出大省，其中黄淮地区就
有河南和安徽。

黄淮地区粮食安全保障措施有待加强。河
南省虽然是我国粮食生产大省，但该省中低产
田有 6200 多万亩，有 1/3 集中在黄淮南片的黄
泛区，面临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农业灾害类型
多、频率高、范围广等困难。单靠面积增长潜力
不大，要持续增产任务相当艰巨。河南省粮食
增产面临着几个关键问题：一是区域产量不平
衡，中低产田广；二是年际产量不稳定，抗灾能
力差；三是技术到位率低，规模经营小。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安

徽省粮食总产达 3279.6 万吨。夏粮增产，因遭
遇干旱，秋粮和全年粮食总产略减。说明安徽
省在应对干旱等灾害方面的能力还有待进一
步加强，安徽省的中低产田也主要分布在淮北
平原地区。

江苏省的苏北地区主要是淮北地区，是江
苏省中低产田主要分布地区，还有很大的潜力
可以挖掘。

山东省黄淮南片主要指鲁西南地区，也是
山东省中低产田主要分布区, 旱沙碱威胁大，
农业结构单一，农业科技和经济发展落后。

黄淮南片中低产田改造
缺少国家联合攻关项目

黄淮南片，主要是指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
淮北平原地区，包括豫东南、皖北、苏北和鲁西
南四个地域。该区是我国农业南北跨界地区，
是一年两熟种植区，多数地区处于黄淮海平原
南部地区，降水相对丰沛，热量条件较好，地下
水资源丰富，农业气候生产条件明显好于黄淮
海平原北部地区。有资料表明，江淮粮仓已经
北移，淮北平原年降雨量近 10 年来有增加的
趋势，是黄淮海农业生产潜力最大的地区。近
年来，随着气候变暖，黄淮南片地区大豆（玉
米）比黄淮北片早熟 5～10 天，但小麦播种期
又比黄淮北片晚播 5～10 天，即黄淮南片大豆

（玉米）收割后和小麦播种前有 7～15 天空闲
期的光温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如果种植生
育期长的玉米品种，可以提高玉米产量 10%～
15%。另外，小麦延迟播种还可以防止冬春旺
长，减少冻害损失。

但该区大部分地区曾经是黄泛区，风沙、
干旱、洪涝和盐碱地是该地区中低产田形成的
主要原因，以淮北平原为代表的许多地区农田
水利系统不完善，砂礓黑土比例大，抗御旱涝
灾害能力不足，是易旱易涝地区。农村经济落
后，部分地区是黄淮海平原的最不发达地区。

由于该地区长期怕涝不怕旱，虽然重视排

涝渠等建设，但对抗旱灌溉设施建设重视不
够。而抗旱灌溉是保障该地区粮食稳产和高产
的关键。该地区中低产田改造，在国家层面还
没有进行联合攻关治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粮
食安全科技保障体系。

山东省吨粮县市如桓台县等多在鲁北地
区，河南的 4 个吨粮县市（焦作市、博爱县、温县、
沁阳市）都在黄河以北。2013 年江苏省农委认定
海安县、如东县、大丰市、宝应县、高邮市、兴化
市、泰兴市、姜堰市等 8 个县（市）为第一批“亩产
吨粮县”，都在淮南地区。安徽省淮北的蒙城市成
为 2013 年安徽省的第一个吨粮县（市）。因此，处
于南北交界的黄淮南片地区吨粮县（市）很少，其
气候资源高产潜力还未发挥。

建议国家立项建设黄淮南片粮仓

黄淮 南片 地区有 中低 产田 6000 万 亩 以
上，也是我国小麦和大豆（棉花）的主产区。随
着在淮北地区进一步加强小麦—玉米 （水稻）
吨粮田建设，黄淮南片粮仓的作用日益突显。
我们认为，本着从易到难，投资少、见效快，效
益持久的战略发展思路，加快黄淮南片粮仓建
设应该是豫、皖、苏、鲁四省的当务之急，是这
四个省份现代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建设的重
中之重。

据我们的初步估算，在黄淮南片 6000 多
万亩的中低产田耕地上能够实现粮食新增 100
亿斤甚至更多。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调研组织
黄淮南片中低产田连片的豫、皖、苏、鲁四省，
联合中国科学院等有关部门，在国家立项建设
黄淮南片粮仓，以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发挥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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